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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湖南大学近日被曝一

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转学入校就

读，被公众质疑或存“转学腐败”。28日

记者独家采访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

利，他表示“会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另

外，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17名转学生将回到原来的学校就读。”

经记者多方证实，目前教育部相关

部门已派专人赴湖南，介入湖南大学转

学事件调查。

28日，记者再次来到湖南大学，在该

校领导关于转学事件的会议结束之后，

独家采访了刘克利。“相关的调查正在进

行，我们会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刘克利

说。他表示，调查还有一些材料需要补

充，也要尊重学生“依法维权”的权利。

记者看到，在近日被曝光的17名学

生转学名单中，有半数学生在转学前就

在湖南大学缴纳学费“进修”，并获得了

学分。此外，名单上还明确标注“是否

子弟”一栏。记者此前调查已确认，17

名转学生中确有湖大子弟，其中包括湖

南大学幼儿园园长肖某之子等。

转校与否，与“是否子弟”有关系

吗？湖南某重点院校一位行政管理人

员向记者透露，“内部子弟”转学，一直

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福利”，这种福利的

发放资格是“和领导关系远近”，发放方

式就是领导批准转校。

目前，尽管17名学生的转学决定已

被撤销，学生的“身份背景”也陆续被曝

出，但湖南大学转学事件中仍有诸多疑

问待解——谁拍板同意了17名研究生

转入的决定？转出、转入、审核环节是

否存在“托关系”、“打招呼”甚至“特权

腐败”？相关管理部门在进行审核时，

哪个环节没有严格把关？转学规定日

后将如何规范？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将

持续跟踪事件调查进展情况。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

回法庭28日在广东省深圳市挂牌，巡回

区为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

最高法同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其中规定，巡回法庭是最高法派出

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

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法的判决、裁定

和决定。

规定显示，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设

在辽宁省沈阳市，巡回区为辽宁、吉林、

黑龙江。规定从2015年 2月 1日起实

施，最高法巡回法庭届时将开始受理和

审理案件。

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回区内应

当由最高法受理的十一类案件，包括：全

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商事案

件；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

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

件；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调

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刑事申诉案件；依

法定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不服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

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因管辖权问题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决定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准延长审限的案

件；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协助案

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巡回法庭

审理或者办理的其他案件。

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海商、死

刑复核、国家赔偿、执行案件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暂由最高人民法

院本部审理或者办理。

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

在深圳挂牌，出任庭长的是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

法官刘贵祥。巡回法庭怎么“巡”？能

否“巡”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家门口的最高法”

作为最高法的派出机构，巡回法庭

并非独立的法院，它在审级上等同于最

高法。巡回法庭的法官均来自最高法，

判决效力等同于最高法判决，均为终审

判决。在许多法律界人士眼中，可喻为

“开在老百姓家门口的最高法”。

“简单说，巡回区内案件一审在高

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就会到巡回法庭

来；一审在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在高级

人民法院的，再审就会到巡回法庭来。”

刘贵祥表示，巡回法庭未来的主要工作

内容，就是负责二审和再审民商事案件

和行政诉讼案件。

“按照职责，巡回法庭还将受理一

审案件，而最高法过去受理一审案件可

谓凤毛麟角。”刘贵祥说，“现在这样做，

就是要尝试对一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

的案件进行一审终结。当然，这样的案

件数量应该非常少。”

他对记者说，既然叫做巡回法庭，

就要体现“巡回”的特点。“我们不能老

呆在深圳，而是要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

况，到巡回区不同的地点去开庭审理案

件或接待涉诉信访。”

据介绍，巡回法庭的运行将最大程

度便民，例如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方便当

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和证据等。“按照法律

规定，案件当事人上诉时，应当把上诉状

和材料先提交到一审法院。但这次我们

规定，如果当事人直接向巡回法庭上诉，

巡回法庭必须先接受材料，然后在5天内

转交一审法院。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不用

再来回奔波。”贺小荣说。

“巡”得好不好，最终看“产品”

“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对律师和

当事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能大大

降低诉讼成本。”上海市律师协会民事

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罗兴说，“能达到

这样一个审级的案件，一定是重大、复

杂、疑难的，往往需要多次庭审，这就伴

随着多次往返，在以往的案件中，我们

在路程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比较多，设

立巡回法庭能在当地或就近审理。”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

建淼认为，巡回法庭的设立可以让最高

人民法院本部的主要精力从具体案件

审判中解脱出来，重心落在司法政策制

定和司法解释制定上，这有利于优化审

判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巡回法庭落户地方，也让

不少人担心其会不会与地方产生利益瓜

葛，最终沦为“地方法院”。刘贵祥说：

“巡回法庭的人事行政全部都是最高法

管理，经费来源于中央财政，人员两年一

轮换。这都能避免与地方形成利益交换

关系。另外，法院的关键在于审判机制，

只要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发挥作用，法

庭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影响公正司法。”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

最高法巡回法庭是司法体制改革迈出

的重要一步，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

着司法改革开始在体制、机构设置等方

面作出努力，这对下一步全国推进、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具有示范意义。

“巡回法庭是法院改革的产物，也

是改革的试验田。在法律框架内，法院

能采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在巡回法庭

率先落实。”刘贵祥说，“案件审理公平

公正，程序开放透明，裁判文书法理交

融令人信服，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

检验巡回法庭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拿

出经得起检验的司法‘产品’和裁判文

书，让全社会看到司法改革的进步。”

巡回法庭怎么“巡”？
——聚焦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挂牌

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挂牌
审理或者办理巡回区内十一类案件

湖南大学17名转学学生将回原校
教育部已介入调查 调查结果尽快公布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任环保部党组书记

星报综合报道 环保部1月28日下午

召开干部大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

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清华大学校长陈

吉宁任中共环保部党组书记，免去周生贤

中共环保部党组书记职务。

陈吉宁，男，汉族，生于1964年2月，

吉林梨树人，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工

学博士，教授。1998年回清华大学任教，

1999年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

任，2006年2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7

年12月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2012年

1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国台办回应阅兵式
是否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

据人民网报道 昨日上午，国台办举

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主持。

有记者问：今年是对日抗战胜利70

周年，据我们了解大陆会举办阅兵活动。

有鉴于当年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期间

的贡献，请问大陆是不是会邀请国民党抗

战老兵、民间人士，甚至邀请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亲自参加这样的活动？

马晓光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陆

方面将举行盛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至

于这些纪念和庆祝活动的具体时间、方

式，包括邀请人员范围，目前没有具体消

息向大家发布。

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
魏鹏远被移送审查起诉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28日消息，国家

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涉嫌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一案，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依法指定管辖，日前已由河北省保

定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

此前介绍，检察机关在魏鹏远家中搜查发

现现金折合人民币２亿余元。

淘宝投诉
工商总局网络监管负责人

据新华社电 28日下午，就国家工商

总局日前发布的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

商品定向监测结果一事，淘宝网通过其官

方微博发出声明，向工商总局正式投诉有

关负责人“在监管过程中的程序失当、情

绪执法的行为。”

23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发布

的《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

测结果》引发热议。报告显示，中国主要

网上交易平台的抽查显示正品率为

58.7％，淘宝仅为37.25％。27日，淘宝网

官方微博通过转发一条题为“一个80后

淘宝网运营小二心声”的长微博，对抽检

样本、程序违规等提出质疑。

28日，工商总局披露了曾在内部交流

的《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

作情况的白皮书》，指出包括淘宝网在内

的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主体准入把

关不严、对商品信息审查不力、销售行为

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有缺陷、内部工作

人员管控不严等5大突出问题，并对阿里

巴巴集团提出相关工作要求。

淘宝网在28日的声明中称，淘宝也

是假货这个阶段性问题的受害者，而不是

受益方；愿意承担起打击假货的责任。


